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營秘聲字第1號

聲  請  人  

即  自訴人  茂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王志信

代  理  人  王仁君律師

            李宛珍律師

            黃仁宜律師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賴璟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選任辯護人  葉繼學律師  

相  對  人  楊明勳律師                 

            柯志諄律師                     

            趙芸晨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

件，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賴璟鋒、葉繼學律師、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

律師就如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不得為實施本院113年度刑營訴

字第3號刑事案件訴訟以外之目的而使用，或對未受秘密保持命

令之人開示。

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即被告賴璟鋒因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

件，現由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案件（下稱本案訴

訟）審理中。茲因如附表一、二所示卷證資料，係聲請人自

行設計、研發、創造，其中包含用以製造晶片之產品規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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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說明、為評估產品開發所製作之產品提案及投資報酬率

評估以及產品實際銷售對象、不同客戶銷售價格、數量及庫

存評估等攸關聲請人市場競爭力之機密資訊，此等資訊涉及

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且足

使聲請人在IC晶片產品之製造與銷售保持競爭優勢，具有經

濟價值；又聲請人就前開資料業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如

下：聲請人公司之文件有依機密等級分類管理，規定不同之

核准權限；公司網路系統內文件軟體資料設有密碼管制，僅

有特定權限者方能接觸；聲請人業已與員工締結保密義務條

款、離職前亦會要求員工簽署智慧財產保密義務通知書，是

以前開資料屬於聲請人之營業秘密，如因本案訴訟而向相對

人開示，有使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爰依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之規定，聲

請對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賴璟鋒（下稱相對人賴璟鋒）及

其選任辯護人葉繼學律師、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致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致新公司）之選任辯護人楊明勳律

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語。

二、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4條所定刑事案件，依同法第66條

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明定當事人或第三人

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下列情形者，如他造、當

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等相對人在聲請前

並未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

密，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相對人發秘密保

持命令，禁止上開因訴訟獲悉而取得營業秘密之人，為訴訟

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當事人書狀之內容，記載當事

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或已調查或應調查之證據，涉及當

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為避免因前款之營業秘密經開

示，或供該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有妨害該當事人或第

三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致有限制其開示或使

用之必要。考其立法目的，乃為防止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

中提出資料而致外洩之風險，鼓勵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提出資料，以協助法院作出適正裁判，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

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又按前開規定，於他造、當事人、代

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在聲請前已依書狀閱覽或

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密時，不適用之，

同法第3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觀之其立法理由明載：「受

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如於秘密保持命令聲請前，已依其他途徑

取得或持有營業秘密者，因與秘密保持命令制度在於鼓勵營

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而協助法院為適正裁判之

本旨無涉，且於此情形，限制持有秘密之人為該營業秘密之

利用，亦不合情理，爰於第二項明定排除之。」，可知該條

文規範聲請前相對人已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

得或持有營業秘密時，不得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係

考量該等情況下，相對人本已持有營業秘密，如限制其利

用，實不合情理，始予以排除。又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

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

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卷證資訊獲知

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

應使被告及其辯護人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

宗及證物全部內容（司法院釋字第762號理由書參照）。是

刑事案件之被告縱曾取得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如該等營業秘

密已遭扣案，而不再為被告所持有，於訴訟中告訴人應仍得

對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告訴人營業秘密之保

護，以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否則，若認於此情形下，

告訴人即不得對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將僅能以禁止

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之方式，避免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外洩，

然在被告對於扣案資料是否為告訴人之營業秘密等節有所爭

執之情況下，禁止或限制被告閱覽該等訴訟資料，反有礙於

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難以發現真實（本院111年度刑

智抗字第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賴璟鋒自民國98年起至109年2月14日任職於聲請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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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離職後至被告致新公司任職。聲請人於110年3月中旬

執行例行性專利檢索時，發覺相對人賴璟鋒於離職後向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與聲請人技術相關之I719930B號專利（下

稱系爭專利），遂對相對人賴璟鋒之公務電腦進行鑑識，並

提出侵害營業秘密之告訴，嗣經檢警於111年1月19日執行搜

索，扣得相對人賴璟鋒所有之「PN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

4）」及「SD卡（扣押物編號B-4）」，並經臺灣新竹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經分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

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案件（下稱前案）】，且前開

「PN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4）」及「SD卡（扣押物編號B-

4）」經鑑識結果分別存有附表一編號1、附表二編號3所示

資料（即本案訴訟附表一所示資料）等情，業據相對人賴璟

鋒自陳確實曾持有前開資料在卷（本案訴訟卷二第205

頁），並有新竹地院112年度院保字第565號扣押物品清單

（本案訴訟卷一第309頁至第314頁)、前案起訴書及刑事判

決書（含新竹地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本院113

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在卷可佐，並經本院核

閱前案卷宗無訛，前開事實應堪認定。是雖可認相對人賴璟

鋒於本件聲請前曾取得附表一編號1所示資料，然其於本案

訴訟中否認有非法重製、使用前開資料之犯行，而其持有之

前開資料，於檢警執行搜索後，亦已為偵查機關所扣押，則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賴璟鋒目前並未持有前開資料等語，尚非

無據；依前揭說明，為避免相對人賴璟鋒因本案訴訟再行取

得本件營業秘密，而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聲請

人應仍得對相對人賴璟鋒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聲

請人營業秘密之保護，以及相對人賴璟鋒訴訟防禦權之保

障，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業已釋明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

　　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下稱系爭資料）涉及聲請人内部關於

產品之規格、技術、市場分析、銷售對象及價格、庫存評估

等資訊，乃聲請人可用於生產、銷售與經營之重要資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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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並未將該等資訊對外公開，非一般公眾或同業所得知

悉，具有秘密性；又系爭資料如遭競爭同業取得，將可能導

致聲請人之競爭優勢降低，具有經濟價值；且系爭資料均經

聲請人按機密等級分類管理，並採取網路系統內文件之權限

控管等合理之保密措施，他人無法輕易得知系爭資料內容，

堪認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書狀及本

案訴訟卷內相關事證而為釋明。

　㈢再者，相對人賴璟鋒為本案訴訟之被告，相對人葉繼學律師

為其選任辯護人，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

律師則為被告致新公司於本案訴訟中之選任辯護人，為兼顧

本案訴訟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自有使相對人接觸系爭資料之

必要。茲經本院核閱本案訴訟之卷證資料，並聽取兩造之意

見後，認相對人賴璟鋒現並未持有系爭資料，業如前述，而

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係於本案訴訟

始受被告致新公司之委任，另相對人賴璟鋒雖於前案中即已

委任相對人葉繼學律師為其選任辯護人，且系爭資料係存放

於前案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中，如前所述，惟前案偵查及審

理中均未曾揭示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之全部內容，聲請人亦

係於本案訴訟中始行提出系爭資料之紙本內容，可見相對人

均尚未自本案訴訟閱覽書狀或調查證據以外方法，取得或持

有系爭資料之內容，並無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6條第2項

規定不適用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情事，如經開示或供本案訴

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系爭資料，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

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自有限制相對人開示或使用系爭資

料之必要。綜上，聲請人就系爭資料聲請對相對人核發秘密

保持命令，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至相對人雖以下開情詞置辯：

　⒈相對人雖主張：附表一編號1【28-78】及【28-79】所示檔

案之名稱，並無聲請人公司英文縮寫，亦非以聲請人慣用之

檔名建檔，顯非聲請人之營業秘密云云，然聲請人業已提出

前開檔案之儲存路徑以為釋明（本案訴訟限閱卷二第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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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尚難僅以前開檔案之名稱並非聲請人慣用之檔案命名

方式，即認前開檔案並非聲請人所有，相對人空言否認，尚

難遽採。

　⒉相對人雖又以：系爭資料內容所示之產品，有部分均已量產

或公開販售，可輕易取得其產品規格書，並透過逆向工程得

悉產品設計及組裝內容，已不具秘密性；另系爭資料顯然欠

缺合理之保密措施，聲請人並未釋明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

之要件云云，然查：聲請人就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

件，業已提出其公司之員工聘僱契約書（本案訴訟卷一第87

頁至第89頁）、員工離職表格第4頁之智慧財產保密義務約

定通知書（本案訴訟卷一第91頁至第94頁）、工作規則（本

案訴訟卷一第95頁至第120頁）、文件與資料管制程序（本

案訴訟卷一第121頁至第134頁）、文件資料軟體管理辦法

（本案訴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及本案訴訟中相關卷證

以為釋明，業如前述；又產品縱已公開販售，亦非必然可透

過還原工程輕易得悉該產品之內部零件規格及技術細節，則

相對人前開所指，亦難遽採，併此敘明。　　

　㈤聲請駁回部分：

　⒈聲請人雖另聲請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

語，然查：

　⑴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1【28-10】、編號2【28-17】所示檔案名稱，與

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為特定營業秘密內容，所提出之附表一

編號10、17之檔案名稱有所不符，此有附表一在卷可佐（本

案訴訟卷一第259頁至第291頁），即難認前開檔案為本案訴

訟之營業秘密，而有對其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　

　⑵就附表二編號3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相對人賴璟鋒於前案扣押電腦內儲存之

檔名畫面列印資料，依聲請意旨，其內容僅為檔案名稱，聲

請意旨復未具體指明前開資料內容中何部分為其營業秘密，

自難認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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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書影本節本（專利提案書節本共5頁），為相對人賴璟

鋒向被告致新公司提出用作申請專利之用，且其後被告致新

公司即以相對人賴璟鋒為發明人，申請系爭專利獲准等情，

業據聲請人自承在卷（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12頁），前開資

料既經用以申請專利獲准，則前開資料所載技術內容是否已

公開，即非無疑，聲請意旨就此復未加以釋明，自難認前開

資料仍具秘密性而仍屬聲請人之營業秘密。

　⒉綜上，聲請人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

令，即難認有據，就此部分即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第38條第1

項、第4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就准許部分不得抗告；就駁回部分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

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本秘密保持命令，自本命令送達相對人時起發生效力。

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其住所或居所有遷移時，應向法院陳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附表一

編

號

證物名稱 卷證出處

1 自訴證28－本案訴訟附表一所示產品開發提

案、產品企劃書；產品投資報酬率評估

(ROI)；客戶需求、銷售分析、銷售預測及

營運計畫；產品規格及技術資料等資料(已

本案訴訟限

閱卷一第49

頁至第64

頁、第71頁

至第90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印出紙本彌封提出)。自訴證28內含資料及

個別檔案應保密具體內容如下：

第93頁至第

485頁

【28-2】 Y190108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64.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

8至12、21、23至25、29頁）

【28-5】　Y190521_APX9171 Internal

discuss file.ppt　（簡報編號第2至4、

6、8至12、17、20頁）

【28-6】　Y171005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74.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

8至12、20至29、31至32頁）

【28-11】　0000-00-00 APX9204 New

Product Proposal.ppt　（簡報編號第2至

3、5至11、16至19頁）

【28-12】 0000-00-00　APX9288 one

phase pre-driver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5至12、16至17、20至24

頁）

【28-13】　Y191107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232_V03.ppt　（簡報編號第2至

4、6、8至13、16頁）

【28-14 】Y180401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315.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

8至12、18至27頁）

【28-16】　Y160525 APX9322a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3、5

至10、12頁）

【28-18】　Y161212New　Product

Proposal V19_APX9323.ppt　（簡報編號第

2至4、6至11、13、15至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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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　Y180723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

6、8至12、18至27頁）

【28-20】　Y190311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

6、8至12、18至31頁）

【28-21】　Y190430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

6、8至12、17至30頁）

【28-22】　APX9360 5V 3phase driver KO

presentation　00000000.ppt　（簡報編號

第2、4至12頁）

【28-23】　Y180407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710.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

8至12、18至20頁）

【28-24】　0000-00-00 APX9770 SOP8F

12v hall-in-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3至19頁）

【28-25】　0000-00-00 APX9770 12v

hall-in-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

編號第2、5至10、18、20、22至23、25、32

至33頁）

【28-26】　0000-00-00 APX9770 12v

hall-in-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

編號第2、5至10、18、20、22至23、25、32

至33、36至47頁）

【28-27】　0000-00-00 APX9781A pre-

driver KO data.ppt　（簡報編號第3至9、

15至43頁）

【28-29】　0000-00-0 APX9781A pre-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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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er KO data.ppt　（簡報編號第3至9、

15至47頁）

【28-31】　0000-00-00

APX9792(APX9782+4xMOS) PS4 12v　IPM

proposal.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2、14

至30頁）

【28-32】　Product Proposal

V32_APW8502.ppt　（簡報編號第2至3、8至

13頁）

【28-33】　Y191121_ROI

V14_APX4949.xls（1頁）

【28-34】　Y191125_ROI　

V18_APX4949.xls（1頁）

【28-35】　ROI V18_APX9164.xls（1頁）

【28-36】　ROI V18_APX9171.xls（1頁）

【28-39】　Y191125_ROI　

V18_APX9174.xls（1頁）

【28-40】　ROI –　APX9200.xls（1頁）

【28-41】　Y191031　ROI

V10_APX9232.xls（1頁）

【28-43】　ROI V09_APX0000 0000-00-

00.xls（1頁）

【28-44】　ROI V14_APX9315.xls（1頁）

【28-45】　ROI_APX9320.xls（1頁）

【28-46】　ROI_STD_V05 – APX9322-2A-

3.xls（1頁）

【28-47】　ROI_STD_V05　–

APX9322A.xls（1頁）

【28-49】　ROI_STD_V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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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X9323.xls（1頁）

【28-50】　ROI_STD_V07　–

APX9323.xls（1頁）

【28-51】　Y151026_ROI_STD_V01-

APX9360.xls（1頁）

【28-52】　ROI　V14_APX9710.xls（1頁）

【28-53】　Y180912_ROI　

V16_APX9710.xls（1頁）

【28-54】　ROI_STD_V06-APX0000-

00000000　Lex.xls（1頁）

【28-56】　ROI – APX9781A.xls（1頁）

【28-57】　2017_May_0601.xls（1頁）

【28-58】　2017_June_0703.xls （1頁）

【28-59】　2017_Aug_0901.xls （1頁）

【28-60】　2018_June revenues_0702.xls

（1頁）

【28-61】　　2018 Nov.

Revenues_12.03.xls（1頁）

【28-62】　2018 Dec.

Revenues_0102.2019.xls（1頁）

【28-63】　2019 Feb. billing_03.04.xls

（1頁）

【28-64】　2019 March

Revenues_04.01.xls （1頁）

【28-65】　2019 June

Revenues_07.01.xls（1頁）

【28-66】　2019 Aug

Revenues_09.02.xls（1頁）

【28-67】　2019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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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ues_12.02.xls（1頁）

【28-68】　2019 Dec.　

revenues_01.02.2010.xls（1頁）

【28-69】　2020 Jan

Revenues_02.03.xls（1頁）

【28-70】　2020 BP raw data-C000-

00000000.xls（4頁）

【28-72】　Y151022ADDA Taipei visit

report.xls（1頁）

【28-73】 Y160318Delts visiting

report_Lex.xls（1頁）

【28-74】　Y171105 AVC Visiting

Report.xls（1頁）

【28-75】　APX9782 Design

Specification00000000.xls（全部共10

頁）

【28-76】　

APX9164E@G_TC303ATK3_GTK_Au_V01.1_

TECZ0000000000.pdf（1至3頁）

【28-78】　Allegro Sine-Wave Start-Up

implem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16

頁）

【28-79】　Allegro Sine-Wave Start-

Up　implementation_new.ppt　（簡報編號

第2至14頁）

【28-80】　APX9781Aa1(for foxconn

only).pdf　（第9至23頁）

【28-82】　APX9781A_GUI_User_00000000-

0Guide_V1.3.pdf　（第2至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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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SD-1】　

APX9222R@G_TC295A_GTK_Cu_V01_

ECZ0000000000.pdf　（第1至3頁）

【28-SD-2】　Y171112_APX9222_-

NPV.xls（1頁）

【28-SD-3】　APX9283-_NPV.xls（1頁）

【28-SD-4】　Y171120_APX9283-

_NPV.xls（1頁）

【28-SD-5】　Y171125_APX9283-

_NPV.xls　（1頁）

【28-SD-6】　APX9781 firmware參數設定

說明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2至5、7

至8頁）

【28-SD-7】　APX9781 Firmware參數設定

說明update 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2

至5、7至8頁）

【28-SD-9.1】　APX731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9.2】　APX7310_AC212-NPV.xls

（1頁）

【28-SD-9.3】　APX7310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3至5、7至

19頁）

【28-SD-9.4】　APX7310 產品開發企畫

書.doc（第1至3頁）

【28-SD-10.1】　APX732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0.2】　

APX7320_A_UC135_UC162A-NPV.xls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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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SD-10.3】　APX7320 24v 2A single-

chip Electric Fan　Proposal.ppt（簡報

編號第3至7、9至18頁） 

【28-SD-10.4】　APX7320 產品開發企畫

書.doc （第1至3頁）

【28-SD-10.5】　APX7320 process

selection information.ppt（簡報編號第

12頁）

【28-SD-11.1】　APX7362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1.2】　APX7362-NPV.xls （1

頁）

【28-SD-11.3】　APX0000 000v SOI IPM

presentation　0000-00-00.ppt （簡報編

號第4、12、15至20頁）

【28-SD-11.4】　APX7362_3_5 IPM

presentation 0000-00-00.ppt　（簡報編

號第2至4、11頁）

【28-SD-12.1】　APX7387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2.2】　APX7387_MY001C-NPV.xls

（1頁）

【28-SD-12.3】　APX7387-single power

gate driver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

號第6、9至10頁）

【28-SD-12.4】　ROI-APX7387.xls （1

頁）

【28-SD-13.1】　APX825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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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SD-13.2】　APX8250_AC215A-NPV.xls

（1頁）

【28-SD-13.3】　APX8250 UTDFN2x2 5v

500mA driver IC　proposal2013-DEC-

4.ppt （簡報編號第5至10頁）

【28-SD-14.1】　APX9151_TC172_TC204-

NPV.xls （1頁）

【28-SD-14.2】　APX0000-0000 -0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3

DEC.ppt （簡報編號第1至2、5、7至10頁）

【28-SD-14.3】　mask combination.xls

（1頁）

【28-SD-15.1】　

APX9153_54_53A_54A_54C_TC172A_TC210

-　NPV.xls （1頁）

【28-SD-15.2】　APX9153 new product

proposal for minifan　00000000 V02.ppt

（簡報編號第2、4至18頁）

【28-SD-15.3】　APX9153 feasibility

study00000000.xls （1頁）

【28-SD-15.4】　ROI_STD_V03 -

APX9153.xls （1頁）

【28-SD-16.1】　APX9156_UC131A –

NPV.xls （1頁）

【28-SD-16.2】　APX9156_59_59B_TC221A

– NPV.xls （1頁）

【28-SD-16.4】　New Product Proposal

V20_APX0000 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

2至3、6至10、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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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SD-16.5】　APX9156_A feasibility

study_00000000.xls （1頁）

【28-SD-16.6】　ROI_STD_V08 -

APX9156_A_C 0000-00-00.xls （1頁）

【28-SD-16.7】　ROI_STD_V09 -

APX9156_59_59B 0000-00-00.xls（1頁）

【28-SD-17.1】　APX9158 feasibility

result.xls （1頁）

【28-SD-17.2】　APX9158_UC121A_UC156D

– NPV.xls （1頁） 

【28-SD-17.3】　APX9158 -5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3

FEB.ppt（簡報編號第1至2、5至10頁）

【28-SD-18.1】　APX0000-0000　0000-

0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5 FEB 11　JAN.ppt（簡

報編號第1至2、5至10、13、15、17至20

頁）

【28-SD-18.2】　New Product Proposal

APX9158D-0000　0000 APR 29.ppt（簡報編

號第2、4至10頁）

【28-SD-18.3】　APX9158D feasibility

result.xls（1頁）

【28-SD-18.4】　APX9158D_D051X_UC158

– NPV.xls（1頁）

【28-SD-18.5】　ROI - APX9158D.xls （1

頁）

【28-SD-19.1】　APX9159 產品開發.doc

（第1至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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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28-SD-19.2】　APX9159 5V hall in 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

頁）

【28-SD-19.3】　APX9159_AC064G

NPV.xls（1頁）

【28-SD-20.1】　APX9164 feasibility

study_KM00000000.xls （1頁）

【28-SD-20.2】　APX9164_ A TC302 -

NPV_.xls （1頁）

【28-SD-20.3】　Y190214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64.ppt （簡報編號第2

至4、6、8至12、21至26、28至29頁）

【28-SD-21.1】　APX0000-00-00-00 產品

開發.doc （第1至4頁）

【28-SD-21.2】　12V Hall Effect　1

coil FAN driver preliminary data　

presentation 2010 JUL 6.ppt （簡報編號

第9至10頁）

【28-SD-21.3】　APX9166_7 - NPV &

Schedule.xls （1頁）

【28-SD-22.1】　APX9168_AC095I –

NPV.xls （1頁）

2 自訴證24－「APX9782 Design　

Specification 00000000」檔案節本影本

（1頁）

本案訴訟限

閱卷一第15

頁

3 自訴代理人於114年2月14日提出之刑事自訴

補充理由（三）狀

本案訴訟限

閱卷二第5頁

至第66頁

編 證物名稱 卷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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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1 【28-10】 Y1709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75.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

8至12、20至29、31至32頁）

本案訴訟限

閱卷一第65

頁至第70頁

2 【28-17】　Y160624 APX9323

presentation V01.ppt　（簡報編號第2至

3、5至10、12頁）

本案訴訟限

閱卷一第91

頁至第92頁

3 自訴證26－被告賴璟鋒前案扣押電腦內儲存

之檔名、專利申請提案書影本節本（專利提

案書節本共5頁）

本案訴訟限

閱卷一第21

頁至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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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營秘聲字第1號
聲  請  人  
即  自訴人  茂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志信
代  理  人  王仁君律師
            李宛珍律師
            黃仁宜律師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賴璟鋒






兼
選任辯護人  葉繼學律師  
相  對  人  楊明勳律師                  
            柯志諄律師                      
            趙芸晨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賴璟鋒、葉繼學律師、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就如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不得為實施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案件訴訟以外之目的而使用，或對未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開示。
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即被告賴璟鋒因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現由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案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茲因如附表一、二所示卷證資料，係聲請人自行設計、研發、創造，其中包含用以製造晶片之產品規格與技術說明、為評估產品開發所製作之產品提案及投資報酬率評估以及產品實際銷售對象、不同客戶銷售價格、數量及庫存評估等攸關聲請人市場競爭力之機密資訊，此等資訊涉及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且足使聲請人在IC晶片產品之製造與銷售保持競爭優勢，具有經濟價值；又聲請人就前開資料業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如下：聲請人公司之文件有依機密等級分類管理，規定不同之核准權限；公司網路系統內文件軟體資料設有密碼管制，僅有特定權限者方能接觸；聲請人業已與員工締結保密義務條款、離職前亦會要求員工簽署智慧財產保密義務通知書，是以前開資料屬於聲請人之營業秘密，如因本案訴訟而向相對人開示，有使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對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賴璟鋒（下稱相對人賴璟鋒）及其選任辯護人葉繼學律師、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致新公司）之選任辯護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語。
二、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4條所定刑事案件，依同法第66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明定當事人或第三人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下列情形者，如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等相對人在聲請前並未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密，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相對人發秘密保持命令，禁止上開因訴訟獲悉而取得營業秘密之人，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當事人書狀之內容，記載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或已調查或應調查之證據，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為避免因前款之營業秘密經開示，或供該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有妨害該當事人或第三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致有限制其開示或使用之必要。考其立法目的，乃為防止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而致外洩之風險，鼓勵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以協助法院作出適正裁判，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又按前開規定，於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在聲請前已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密時，不適用之，同法第3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觀之其立法理由明載：「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如於秘密保持命令聲請前，已依其他途徑取得或持有營業秘密者，因與秘密保持命令制度在於鼓勵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而協助法院為適正裁判之本旨無涉，且於此情形，限制持有秘密之人為該營業秘密之利用，亦不合情理，爰於第二項明定排除之。」，可知該條文規範聲請前相對人已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營業秘密時，不得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係考量該等情況下，相對人本已持有營業秘密，如限制其利用，實不合情理，始予以排除。又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及其辯護人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司法院釋字第762號理由書參照）。是刑事案件之被告縱曾取得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如該等營業秘密已遭扣案，而不再為被告所持有，於訴訟中告訴人應仍得對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告訴人營業秘密之保護，以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否則，若認於此情形下，告訴人即不得對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將僅能以禁止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之方式，避免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外洩，然在被告對於扣案資料是否為告訴人之營業秘密等節有所爭執之情況下，禁止或限制被告閱覽該等訴訟資料，反有礙於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難以發現真實（本院111年度刑智抗字第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賴璟鋒自民國98年起至109年2月14日任職於聲請人公司，其離職後至被告致新公司任職。聲請人於110年3月中旬執行例行性專利檢索時，發覺相對人賴璟鋒於離職後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與聲請人技術相關之I719930B號專利（下稱系爭專利），遂對相對人賴璟鋒之公務電腦進行鑑識，並提出侵害營業秘密之告訴，嗣經檢警於111年1月19日執行搜索，扣得相對人賴璟鋒所有之「PN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4）」及「SD卡（扣押物編號B-4）」，並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經分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案件（下稱前案）】，且前開「PN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4）」及「SD卡（扣押物編號B-4）」經鑑識結果分別存有附表一編號1、附表二編號3所示資料（即本案訴訟附表一所示資料）等情，業據相對人賴璟鋒自陳確實曾持有前開資料在卷（本案訴訟卷二第205頁），並有新竹地院112年度院保字第565號扣押物品清單（本案訴訟卷一第309頁至第314頁)、前案起訴書及刑事判決書（含新竹地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本院113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在卷可佐，並經本院核閱前案卷宗無訛，前開事實應堪認定。是雖可認相對人賴璟鋒於本件聲請前曾取得附表一編號1所示資料，然其於本案訴訟中否認有非法重製、使用前開資料之犯行，而其持有之前開資料，於檢警執行搜索後，亦已為偵查機關所扣押，則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賴璟鋒目前並未持有前開資料等語，尚非無據；依前揭說明，為避免相對人賴璟鋒因本案訴訟再行取得本件營業秘密，而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聲請人應仍得對相對人賴璟鋒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聲請人營業秘密之保護，以及相對人賴璟鋒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業已釋明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
　　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下稱系爭資料）涉及聲請人内部關於產品之規格、技術、市場分析、銷售對象及價格、庫存評估等資訊，乃聲請人可用於生產、銷售與經營之重要資訊，聲請人並未將該等資訊對外公開，非一般公眾或同業所得知悉，具有秘密性；又系爭資料如遭競爭同業取得，將可能導致聲請人之競爭優勢降低，具有經濟價值；且系爭資料均經聲請人按機密等級分類管理，並採取網路系統內文件之權限控管等合理之保密措施，他人無法輕易得知系爭資料內容，堪認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書狀及本案訴訟卷內相關事證而為釋明。
　㈢再者，相對人賴璟鋒為本案訴訟之被告，相對人葉繼學律師為其選任辯護人，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則為被告致新公司於本案訴訟中之選任辯護人，為兼顧本案訴訟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自有使相對人接觸系爭資料之必要。茲經本院核閱本案訴訟之卷證資料，並聽取兩造之意見後，認相對人賴璟鋒現並未持有系爭資料，業如前述，而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係於本案訴訟始受被告致新公司之委任，另相對人賴璟鋒雖於前案中即已委任相對人葉繼學律師為其選任辯護人，且系爭資料係存放於前案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中，如前所述，惟前案偵查及審理中均未曾揭示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之全部內容，聲請人亦係於本案訴訟中始行提出系爭資料之紙本內容，可見相對人均尚未自本案訴訟閱覽書狀或調查證據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系爭資料之內容，並無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不適用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情事，如經開示或供本案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系爭資料，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自有限制相對人開示或使用系爭資料之必要。綜上，聲請人就系爭資料聲請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至相對人雖以下開情詞置辯：
　⒈相對人雖主張：附表一編號1【28-78】及【28-79】所示檔案之名稱，並無聲請人公司英文縮寫，亦非以聲請人慣用之檔名建檔，顯非聲請人之營業秘密云云，然聲請人業已提出前開檔案之儲存路徑以為釋明（本案訴訟限閱卷二第37頁），尚難僅以前開檔案之名稱並非聲請人慣用之檔案命名方式，即認前開檔案並非聲請人所有，相對人空言否認，尚難遽採。
　⒉相對人雖又以：系爭資料內容所示之產品，有部分均已量產或公開販售，可輕易取得其產品規格書，並透過逆向工程得悉產品設計及組裝內容，已不具秘密性；另系爭資料顯然欠缺合理之保密措施，聲請人並未釋明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云云，然查：聲請人就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業已提出其公司之員工聘僱契約書（本案訴訟卷一第87頁至第89頁）、員工離職表格第4頁之智慧財產保密義務約定通知書（本案訴訟卷一第91頁至第94頁）、工作規則（本案訴訟卷一第95頁至第120頁）、文件與資料管制程序（本案訴訟卷一第121頁至第134頁）、文件資料軟體管理辦法（本案訴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及本案訴訟中相關卷證以為釋明，業如前述；又產品縱已公開販售，亦非必然可透過還原工程輕易得悉該產品之內部零件規格及技術細節，則相對人前開所指，亦難遽採，併此敘明。　　
　㈤聲請駁回部分：
　⒈聲請人雖另聲請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語，然查：
　⑴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1【28-10】、編號2【28-17】所示檔案名稱，與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為特定營業秘密內容，所提出之附表一編號10、17之檔案名稱有所不符，此有附表一在卷可佐（本案訴訟卷一第259頁至第291頁），即難認前開檔案為本案訴訟之營業秘密，而有對其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　
　⑵就附表二編號3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相對人賴璟鋒於前案扣押電腦內儲存之檔名畫面列印資料，依聲請意旨，其內容僅為檔案名稱，聲請意旨復未具體指明前開資料內容中何部分為其營業秘密，自難認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專利申請提案書影本節本（專利提案書節本共5頁），為相對人賴璟鋒向被告致新公司提出用作申請專利之用，且其後被告致新公司即以相對人賴璟鋒為發明人，申請系爭專利獲准等情，業據聲請人自承在卷（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12頁），前開資料既經用以申請專利獲准，則前開資料所載技術內容是否已公開，即非無疑，聲請意旨就此復未加以釋明，自難認前開資料仍具秘密性而仍屬聲請人之營業秘密。
　⒉綜上，聲請人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即難認有據，就此部分即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4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就准許部分不得抗告；就駁回部分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本秘密保持命令，自本命令送達相對人時起發生效力。
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其住所或居所有遷移時，應向法院陳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附表一
		編號

		證物名稱

		卷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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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訴證28－本案訴訟附表一所示產品開發提案、產品企劃書；產品投資報酬率評估(ROI)；客戶需求、銷售分析、銷售預測及營運計畫；產品規格及技術資料等資料(已印出紙本彌封提出)。自訴證28內含資料及個別檔案應保密具體內容如下：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49頁至第64頁、第71頁至第90頁、第93頁至第4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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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0】 Y1709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75.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0至29、31至32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65頁至第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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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21頁至第25頁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營秘聲字第1號

聲  請  人  

即  自訴人  茂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志信

代  理  人  王仁君律師

            李宛珍律師

            黃仁宜律師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賴璟鋒







兼

選任辯護人  葉繼學律師  

相  對  人  楊明勳律師                  

            柯志諄律師                      

            趙芸晨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

，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賴璟鋒、葉繼學律師、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

律師就如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不得為實施本院113年度刑營訴

字第3號刑事案件訴訟以外之目的而使用，或對未受秘密保持命

令之人開示。

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即被告賴璟鋒因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

    件，現由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案件（下稱本案訴

    訟）審理中。茲因如附表一、二所示卷證資料，係聲請人自

    行設計、研發、創造，其中包含用以製造晶片之產品規格與

    技術說明、為評估產品開發所製作之產品提案及投資報酬率

    評估以及產品實際銷售對象、不同客戶銷售價格、數量及庫

    存評估等攸關聲請人市場競爭力之機密資訊，此等資訊涉及

    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且足

    使聲請人在IC晶片產品之製造與銷售保持競爭優勢，具有經

    濟價值；又聲請人就前開資料業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如下

    ：聲請人公司之文件有依機密等級分類管理，規定不同之核

    准權限；公司網路系統內文件軟體資料設有密碼管制，僅有

    特定權限者方能接觸；聲請人業已與員工締結保密義務條款

    、離職前亦會要求員工簽署智慧財產保密義務通知書，是以

    前開資料屬於聲請人之營業秘密，如因本案訴訟而向相對人

    開示，有使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爰依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

    對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賴璟鋒（下稱相對人賴璟鋒）及其

    選任辯護人葉繼學律師、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致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致新公司）之選任辯護人楊明勳律師

    、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語。

二、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4條所定刑事案件，依同法第66條

    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明定當事人或第三人

    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下列情形者，如他造、當

    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等相對人在聲請前

    並未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

    密，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相對人發秘密保

    持命令，禁止上開因訴訟獲悉而取得營業秘密之人，為訴訟

    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當事人書狀之內容，記載當事

    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或已調查或應調查之證據，涉及當

    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為避免因前款之營業秘密經開

    示，或供該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有妨害該當事人或第

    三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致有限制其開示或使

    用之必要。考其立法目的，乃為防止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

    中提出資料而致外洩之風險，鼓勵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

    提出資料，以協助法院作出適正裁判，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

    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又按前開規定，於他造、當事人、代

    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在聲請前已依書狀閱覽或

    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密時，不適用之，

    同法第3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觀之其立法理由明載：「受

    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如於秘密保持命令聲請前，已依其他途徑

    取得或持有營業秘密者，因與秘密保持命令制度在於鼓勵營

    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而協助法院為適正裁判之

    本旨無涉，且於此情形，限制持有秘密之人為該營業秘密之

    利用，亦不合情理，爰於第二項明定排除之。」，可知該條

    文規範聲請前相對人已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

    得或持有營業秘密時，不得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係

    考量該等情況下，相對人本已持有營業秘密，如限制其利用

    ，實不合情理，始予以排除。又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

    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

    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卷證資訊獲知權

    ，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

    使被告及其辯護人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

    及證物全部內容（司法院釋字第762號理由書參照）。是刑

    事案件之被告縱曾取得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如該等營業秘密

    已遭扣案，而不再為被告所持有，於訴訟中告訴人應仍得對

    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告訴人營業秘密之保護

    ，以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否則，若認於此情形下，告

    訴人即不得對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將僅能以禁止或

    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之方式，避免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外洩，然

    在被告對於扣案資料是否為告訴人之營業秘密等節有所爭執

    之情況下，禁止或限制被告閱覽該等訴訟資料，反有礙於被

    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難以發現真實（本院111年度刑智

    抗字第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賴璟鋒自民國98年起至109年2月14日任職於聲請人公

    司，其離職後至被告致新公司任職。聲請人於110年3月中旬

    執行例行性專利檢索時，發覺相對人賴璟鋒於離職後向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與聲請人技術相關之I719930B號專利（下

    稱系爭專利），遂對相對人賴璟鋒之公務電腦進行鑑識，並

    提出侵害營業秘密之告訴，嗣經檢警於111年1月19日執行搜

    索，扣得相對人賴璟鋒所有之「PN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4

    ）」及「SD卡（扣押物編號B-4）」，並經臺灣新竹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經分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

    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案件（下稱前案）】，且前開「PN

    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4）」及「SD卡（扣押物編號B-4）

    」經鑑識結果分別存有附表一編號1、附表二編號3所示資料

    （即本案訴訟附表一所示資料）等情，業據相對人賴璟鋒自

    陳確實曾持有前開資料在卷（本案訴訟卷二第205頁），並

    有新竹地院112年度院保字第565號扣押物品清單（本案訴訟

    卷一第309頁至第314頁)、前案起訴書及刑事判決書（含新

    竹地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本院113年度刑智上

    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在卷可佐，並經本院核閱前案卷宗

    無訛，前開事實應堪認定。是雖可認相對人賴璟鋒於本件聲

    請前曾取得附表一編號1所示資料，然其於本案訴訟中否認

    有非法重製、使用前開資料之犯行，而其持有之前開資料，

    於檢警執行搜索後，亦已為偵查機關所扣押，則聲請人主張

    相對人賴璟鋒目前並未持有前開資料等語，尚非無據；依前

    揭說明，為避免相對人賴璟鋒因本案訴訟再行取得本件營業

    秘密，而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聲請人應仍得對

    相對人賴璟鋒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聲請人營業秘

    密之保護，以及相對人賴璟鋒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合先敘明

    。

　㈡聲請人業已釋明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

　　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下稱系爭資料）涉及聲請人内部關於

    產品之規格、技術、市場分析、銷售對象及價格、庫存評估

    等資訊，乃聲請人可用於生產、銷售與經營之重要資訊，聲

    請人並未將該等資訊對外公開，非一般公眾或同業所得知悉

    ，具有秘密性；又系爭資料如遭競爭同業取得，將可能導致

    聲請人之競爭優勢降低，具有經濟價值；且系爭資料均經聲

    請人按機密等級分類管理，並採取網路系統內文件之權限控

    管等合理之保密措施，他人無法輕易得知系爭資料內容，堪

    認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書狀及本案

    訴訟卷內相關事證而為釋明。

　㈢再者，相對人賴璟鋒為本案訴訟之被告，相對人葉繼學律師

    為其選任辯護人，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

    律師則為被告致新公司於本案訴訟中之選任辯護人，為兼顧

    本案訴訟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自有使相對人接觸系爭資料之

    必要。茲經本院核閱本案訴訟之卷證資料，並聽取兩造之意

    見後，認相對人賴璟鋒現並未持有系爭資料，業如前述，而

    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係於本案訴訟

    始受被告致新公司之委任，另相對人賴璟鋒雖於前案中即已

    委任相對人葉繼學律師為其選任辯護人，且系爭資料係存放

    於前案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中，如前所述，惟前案偵查及審

    理中均未曾揭示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之全部內容，聲請人亦

    係於本案訴訟中始行提出系爭資料之紙本內容，可見相對人

    均尚未自本案訴訟閱覽書狀或調查證據以外方法，取得或持

    有系爭資料之內容，並無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6條第2項

    規定不適用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情事，如經開示或供本案訴

    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系爭資料，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

    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自有限制相對人開示或使用系爭資

    料之必要。綜上，聲請人就系爭資料聲請對相對人核發秘密

    保持命令，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至相對人雖以下開情詞置辯：

　⒈相對人雖主張：附表一編號1【28-78】及【28-79】所示檔案

    之名稱，並無聲請人公司英文縮寫，亦非以聲請人慣用之檔

    名建檔，顯非聲請人之營業秘密云云，然聲請人業已提出前

    開檔案之儲存路徑以為釋明（本案訴訟限閱卷二第37頁），

    尚難僅以前開檔案之名稱並非聲請人慣用之檔案命名方式，

    即認前開檔案並非聲請人所有，相對人空言否認，尚難遽採

    。

　⒉相對人雖又以：系爭資料內容所示之產品，有部分均已量產

    或公開販售，可輕易取得其產品規格書，並透過逆向工程得

    悉產品設計及組裝內容，已不具秘密性；另系爭資料顯然欠

    缺合理之保密措施，聲請人並未釋明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

    之要件云云，然查：聲請人就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

    ，業已提出其公司之員工聘僱契約書（本案訴訟卷一第87頁

    至第89頁）、員工離職表格第4頁之智慧財產保密義務約定

    通知書（本案訴訟卷一第91頁至第94頁）、工作規則（本案

    訴訟卷一第95頁至第120頁）、文件與資料管制程序（本案

    訴訟卷一第121頁至第134頁）、文件資料軟體管理辦法（本

    案訴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及本案訴訟中相關卷證以為

    釋明，業如前述；又產品縱已公開販售，亦非必然可透過還

    原工程輕易得悉該產品之內部零件規格及技術細節，則相對

    人前開所指，亦難遽採，併此敘明。　　

　㈤聲請駁回部分：

　⒈聲請人雖另聲請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

    語，然查：

　⑴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1【28-10】、編號2【28-17】所示檔案名稱，與

    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為特定營業秘密內容，所提出之附表一

    編號10、17之檔案名稱有所不符，此有附表一在卷可佐（本

    案訴訟卷一第259頁至第291頁），即難認前開檔案為本案訴

    訟之營業秘密，而有對其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　

　⑵就附表二編號3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相對人賴璟鋒於前案扣押電腦內儲存之

    檔名畫面列印資料，依聲請意旨，其內容僅為檔案名稱，聲

    請意旨復未具體指明前開資料內容中何部分為其營業秘密，

    自難認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專利申請

    提案書影本節本（專利提案書節本共5頁），為相對人賴璟

    鋒向被告致新公司提出用作申請專利之用，且其後被告致新

    公司即以相對人賴璟鋒為發明人，申請系爭專利獲准等情，

    業據聲請人自承在卷（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12頁），前開資

    料既經用以申請專利獲准，則前開資料所載技術內容是否已

    公開，即非無疑，聲請意旨就此復未加以釋明，自難認前開

    資料仍具秘密性而仍屬聲請人之營業秘密。

　⒉綜上，聲請人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

    ，即難認有據，就此部分即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

、第4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就准許部分不得抗告；就駁回部分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

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本秘密保持命令，自本命令送達相對人時起發生效力。

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其住所或居所有遷移時，應向法院陳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附表一

編號 證物名稱 卷證出處 1                                                                                                                            自訴證28－本案訴訟附表一所示產品開發提案、產品企劃書；產品投資報酬率評估(ROI)；客戶需求、銷售分析、銷售預測及營運計畫；產品規格及技術資料等資料(已印出紙本彌封提出)。自訴證28內含資料及個別檔案應保密具體內容如下：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49頁至第64頁、第71頁至第90頁、第93頁至第485頁  【28-2】 Y190108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64.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1、23至25、29頁）   【28-5】　Y190521_APX9171 Internal discuss file.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7、20頁）   【28-6】　Y171005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74.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0至29、31至32頁）   【28-11】　0000-00-00 APX9204 New Product Proposal.ppt　（簡報編號第2至3、5至11、16至19頁）   【28-12】 0000-00-00　APX9288 one phase pre-driver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5至12、16至17、20至24頁）   【28-13】　Y191107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232_V03.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3、16頁）   【28-14 】Y180401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315.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27頁）   【28-16】　Y160525 APX9322a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3、5至10、12頁）   【28-18】　Y161212New　Product Proposal V19_APX9323.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至11、13、15至43頁）   【28-19】　Y180723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27頁）   【28-20】　Y190311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31頁）   【28-21】　Y190430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7至30頁）   【28-22】　APX9360 5V 3phase driver KO presentation　00000000.ppt　（簡報編號第2、4至12頁）   【28-23】　Y180407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710.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20頁）   【28-24】　0000-00-00 APX9770 SOP8F 12v hall-in-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3至19頁）   【28-25】　0000-00-00 APX9770 12v hall-in-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5至10、18、20、22至23、25、32至33頁）   【28-26】　0000-00-00 APX9770 12v hall-in-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5至10、18、20、22至23、25、32至33、36至47頁）   【28-27】　0000-00-00 APX9781A pre-driver KO data.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5至43頁）   【28-29】　0000-00-0 APX9781A pre-driver KO data.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5至47頁）   【28-31】　0000-00-00 APX9792(APX9782+4xMOS) PS4 12v　IPM proposal.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2、14至30頁）   【28-32】　Product Proposal V32_APW8502.ppt　（簡報編號第2至3、8至13頁）   【28-33】　Y191121_ROI V14_APX4949.xls（1頁）   【28-34】　Y191125_ROI　V18_APX4949.xls（1頁）   【28-35】　ROI V18_APX9164.xls（1頁）   【28-36】　ROI V18_APX9171.xls（1頁）   【28-39】　Y191125_ROI　V18_APX9174.xls（1頁）   【28-40】　ROI –　APX9200.xls（1頁）   【28-41】　Y191031　ROI V10_APX9232.xls（1頁）   【28-43】　ROI V09_APX0000 0000-00-00.xls（1頁）   【28-44】　ROI V14_APX9315.xls（1頁）   【28-45】　ROI_APX9320.xls（1頁）   【28-46】　ROI_STD_V05 – APX9322-2A-3.xls（1頁）   【28-47】　ROI_STD_V05　– APX9322A.xls（1頁）   【28-49】　ROI_STD_V06　– APX9323.xls（1頁）   【28-50】　ROI_STD_V07　– APX9323.xls（1頁）   【28-51】　Y151026_ROI_STD_V01-APX9360.xls（1頁）   【28-52】　ROI　V14_APX9710.xls（1頁）   【28-53】　Y180912_ROI　V16_APX9710.xls（1頁）   【28-54】　ROI_STD_V06-APX0000-00000000　Lex.xls（1頁）   【28-56】　ROI – APX9781A.xls（1頁）   【28-57】　2017_May_0601.xls（1頁）   【28-58】　2017_June_0703.xls （1頁）   【28-59】　2017_Aug_0901.xls （1頁）   【28-60】　2018_June revenues_0702.xls （1頁）   【28-61】　　2018 Nov. Revenues_12.03.xls（1頁）   【28-62】　2018 Dec. Revenues_0102.2019.xls（1頁）   【28-63】　2019 Feb. billing_03.04.xls （1頁）   【28-64】　2019 March Revenues_04.01.xls （1頁）   【28-65】　2019 June Revenues_07.01.xls（1頁）   【28-66】　2019 Aug Revenues_09.02.xls（1頁）   【28-67】　2019 Nov.　Revenues_12.02.xls（1頁）   【28-68】　2019 Dec.　revenues_01.02.2010.xls（1頁）   【28-69】　2020 Jan Revenues_02.03.xls（1頁）   【28-70】　2020 BP raw data-C000-00000000.xls（4頁）   【28-72】　Y151022ADDA Taipei visit report.xls（1頁）   【28-73】 Y160318Delts visiting report_Lex.xls（1頁）   【28-74】　Y171105 AVC Visiting Report.xls（1頁）   【28-75】　APX9782 Design Specification00000000.xls（全部共10頁）   【28-76】　APX9164E@G_TC303ATK3_GTK_Au_V01.1_ TECZ0000000000.pdf（1至3頁）   【28-78】　Allegro Sine-Wave Start-Up implem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16頁）   【28-79】　Allegro Sine-Wave Start-Up　implementation_new.ppt　（簡報編號第2至14頁）   【28-80】　APX9781Aa1(for foxconn only).pdf　（第9至23頁）   【28-82】　APX9781A_GUI_User_00000000-0Guide_V1.3.pdf　（第2至31頁）   【28-SD-1】　APX9222R@G_TC295A_GTK_Cu_V01_ ECZ0000000000.pdf　（第1至3頁）   【28-SD-2】　Y171112_APX9222_-NPV.xls（1頁）   【28-SD-3】　APX9283-_NPV.xls（1頁）   【28-SD-4】　Y171120_APX9283-_NPV.xls（1頁）   【28-SD-5】　Y171125_APX9283-_NPV.xls　（1頁）   【28-SD-6】　APX9781 firmware參數設定說明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2至5、7至8頁）   【28-SD-7】　APX9781 Firmware參數設定說明update 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2至5、7至8頁）   【28-SD-9.1】　APX731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9.2】　APX7310_AC212-NPV.xls （1頁）   【28-SD-9.3】　APX7310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3至5、7至19頁）   【28-SD-9.4】　APX7310 產品開發企畫書.doc（第1至3頁）   【28-SD-10.1】　APX732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0.2】　APX7320_A_UC135_UC162A-NPV.xls （1頁）   【28-SD-10.3】　APX7320 24v 2A single-chip Electric Fan　Proposal.ppt（簡報編號第3至7、9至18頁）    【28-SD-10.4】　APX7320 產品開發企畫書.doc （第1至3頁）   【28-SD-10.5】　APX7320 process selection information.ppt（簡報編號第12頁）   【28-SD-11.1】　APX7362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1.2】　APX7362-NPV.xls （1頁）   【28-SD-11.3】　APX0000 000v SOI IPM presentation　0000-00-00.ppt （簡報編號第4、12、15至20頁）   【28-SD-11.4】　APX7362_3_5 IPM presentation 0000-00-00.ppt　（簡報編號第2至4、11頁）   【28-SD-12.1】　APX7387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2.2】　APX7387_MY001C-NPV.xls （1頁）   【28-SD-12.3】　APX7387-single power gate driver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6、9至10頁）   【28-SD-12.4】　ROI-APX7387.xls （1頁）   【28-SD-13.1】　APX825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3.2】　APX8250_AC215A-NPV.xls （1頁）   【28-SD-13.3】　APX8250 UTDFN2x2 5v 500mA driver IC　proposal2013-DEC-4.ppt （簡報編號第5至10頁）   【28-SD-14.1】　APX9151_TC172_TC204-NPV.xls （1頁）   【28-SD-14.2】　APX0000-0000 -0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3 DEC.ppt （簡報編號第1至2、5、7至10頁）   【28-SD-14.3】　mask combination.xls （1頁）   【28-SD-15.1】　APX9153_54_53A_54A_54C_TC172A_TC210 -　NPV.xls （1頁）   【28-SD-15.2】　APX9153 new product proposal for minifan　00000000 V02.ppt （簡報編號第2、4至18頁）   【28-SD-15.3】　APX9153 feasibility study00000000.xls （1頁）   【28-SD-15.4】　ROI_STD_V03 - APX9153.xls （1頁）   【28-SD-16.1】　APX9156_UC131A – NPV.xls （1頁）   【28-SD-16.2】　APX9156_59_59B_TC221A – NPV.xls （1頁）   【28-SD-16.4】　New Product Proposal V20_APX0000 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2至3、6至10、12頁）   【28-SD-16.5】　APX9156_A feasibility study_00000000.xls （1頁）   【28-SD-16.6】　ROI_STD_V08 - APX9156_A_C 0000-00-00.xls （1頁）   【28-SD-16.7】　ROI_STD_V09 - APX9156_59_59B 0000-00-00.xls（1頁）   【28-SD-17.1】　APX9158 feasibility result.xls （1頁）   【28-SD-17.2】　APX9158_UC121A_UC156D – NPV.xls （1頁）    【28-SD-17.3】　APX9158 -5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3 FEB.ppt（簡報編號第1至2、5至10頁）   【28-SD-18.1】　APX0000-0000　0000-0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5 FEB 11　JAN.ppt（簡報編號第1至2、5至10、13、15、17至20頁）   【28-SD-18.2】　New Product Proposal APX9158D-0000　0000 APR 29.ppt（簡報編號第2、4至10頁）   【28-SD-18.3】　APX9158D feasibility result.xls（1頁）   【28-SD-18.4】　APX9158D_D051X_UC158 – NPV.xls（1頁）   【28-SD-18.5】　ROI - APX9158D.xls （1頁）   【28-SD-19.1】　APX9159 產品開發.doc （第1至3頁）   【28-SD-19.2】　APX9159 5V hall in 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頁）   【28-SD-19.3】　APX9159_AC064G NPV.xls（1頁）   【28-SD-20.1】　APX9164 feasibility study_KM00000000.xls （1頁）   【28-SD-20.2】　APX9164_ A TC302 - NPV_.xls （1頁）   【28-SD-20.3】　Y190214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64.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1至26、28至29頁）   【28-SD-21.1】　APX0000-00-00-00 產品開發.doc （第1至4頁）   【28-SD-21.2】　12V Hall Effect　1 coil FAN driver preliminary data　presentation 2010 JUL 6.ppt （簡報編號第9至10頁）   【28-SD-21.3】　APX9166_7 - NPV & Schedule.xls （1頁）   【28-SD-22.1】　APX9168_AC095I – NPV.xls （1頁）  2 自訴證24－「APX9782 Design　Specification 00000000」檔案節本影本（1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15頁 3 自訴代理人於114年2月14日提出之刑事自訴補充理由（三）狀 本案訴訟限閱卷二第5頁至第66頁 

附表二　　　　　　　　　　　　　　　　　　　　　 

編號 證物名稱 卷證出處  1 【28-10】 Y1709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75.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0至29、31至32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65頁至第70頁 

2 【28-17】　Y160624 APX9323 presentation V01.ppt　（簡報編號第2至3、5至10、12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91頁至第92頁 3 自訴證26－被告賴璟鋒前案扣押電腦內儲存之檔名、專利申請提案書影本節本（專利提案書節本共5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21頁至第25頁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營秘聲字第1號
聲  請  人  
即  自訴人  茂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志信
代  理  人  王仁君律師
            李宛珍律師
            黃仁宜律師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賴璟鋒






兼
選任辯護人  葉繼學律師  
相  對  人  楊明勳律師                  
            柯志諄律師                      
            趙芸晨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賴璟鋒、葉繼學律師、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就如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不得為實施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案件訴訟以外之目的而使用，或對未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開示。
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即被告賴璟鋒因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現由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案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茲因如附表一、二所示卷證資料，係聲請人自行設計、研發、創造，其中包含用以製造晶片之產品規格與技術說明、為評估產品開發所製作之產品提案及投資報酬率評估以及產品實際銷售對象、不同客戶銷售價格、數量及庫存評估等攸關聲請人市場競爭力之機密資訊，此等資訊涉及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且足使聲請人在IC晶片產品之製造與銷售保持競爭優勢，具有經濟價值；又聲請人就前開資料業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如下：聲請人公司之文件有依機密等級分類管理，規定不同之核准權限；公司網路系統內文件軟體資料設有密碼管制，僅有特定權限者方能接觸；聲請人業已與員工締結保密義務條款、離職前亦會要求員工簽署智慧財產保密義務通知書，是以前開資料屬於聲請人之營業秘密，如因本案訴訟而向相對人開示，有使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對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賴璟鋒（下稱相對人賴璟鋒）及其選任辯護人葉繼學律師、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致新公司）之選任辯護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語。
二、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4條所定刑事案件，依同法第66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明定當事人或第三人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下列情形者，如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等相對人在聲請前並未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密，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相對人發秘密保持命令，禁止上開因訴訟獲悉而取得營業秘密之人，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當事人書狀之內容，記載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或已調查或應調查之證據，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為避免因前款之營業秘密經開示，或供該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有妨害該當事人或第三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致有限制其開示或使用之必要。考其立法目的，乃為防止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而致外洩之風險，鼓勵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以協助法院作出適正裁判，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又按前開規定，於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在聲請前已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密時，不適用之，同法第3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觀之其立法理由明載：「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如於秘密保持命令聲請前，已依其他途徑取得或持有營業秘密者，因與秘密保持命令制度在於鼓勵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而協助法院為適正裁判之本旨無涉，且於此情形，限制持有秘密之人為該營業秘密之利用，亦不合情理，爰於第二項明定排除之。」，可知該條文規範聲請前相對人已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營業秘密時，不得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係考量該等情況下，相對人本已持有營業秘密，如限制其利用，實不合情理，始予以排除。又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及其辯護人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司法院釋字第762號理由書參照）。是刑事案件之被告縱曾取得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如該等營業秘密已遭扣案，而不再為被告所持有，於訴訟中告訴人應仍得對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告訴人營業秘密之保護，以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否則，若認於此情形下，告訴人即不得對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將僅能以禁止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之方式，避免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外洩，然在被告對於扣案資料是否為告訴人之營業秘密等節有所爭執之情況下，禁止或限制被告閱覽該等訴訟資料，反有礙於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難以發現真實（本院111年度刑智抗字第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賴璟鋒自民國98年起至109年2月14日任職於聲請人公司，其離職後至被告致新公司任職。聲請人於110年3月中旬執行例行性專利檢索時，發覺相對人賴璟鋒於離職後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與聲請人技術相關之I719930B號專利（下稱系爭專利），遂對相對人賴璟鋒之公務電腦進行鑑識，並提出侵害營業秘密之告訴，嗣經檢警於111年1月19日執行搜索，扣得相對人賴璟鋒所有之「PN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4）」及「SD卡（扣押物編號B-4）」，並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經分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案件（下稱前案）】，且前開「PN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4）」及「SD卡（扣押物編號B-4）」經鑑識結果分別存有附表一編號1、附表二編號3所示資料（即本案訴訟附表一所示資料）等情，業據相對人賴璟鋒自陳確實曾持有前開資料在卷（本案訴訟卷二第205頁），並有新竹地院112年度院保字第565號扣押物品清單（本案訴訟卷一第309頁至第314頁)、前案起訴書及刑事判決書（含新竹地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本院113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在卷可佐，並經本院核閱前案卷宗無訛，前開事實應堪認定。是雖可認相對人賴璟鋒於本件聲請前曾取得附表一編號1所示資料，然其於本案訴訟中否認有非法重製、使用前開資料之犯行，而其持有之前開資料，於檢警執行搜索後，亦已為偵查機關所扣押，則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賴璟鋒目前並未持有前開資料等語，尚非無據；依前揭說明，為避免相對人賴璟鋒因本案訴訟再行取得本件營業秘密，而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聲請人應仍得對相對人賴璟鋒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聲請人營業秘密之保護，以及相對人賴璟鋒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業已釋明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
　　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下稱系爭資料）涉及聲請人内部關於產品之規格、技術、市場分析、銷售對象及價格、庫存評估等資訊，乃聲請人可用於生產、銷售與經營之重要資訊，聲請人並未將該等資訊對外公開，非一般公眾或同業所得知悉，具有秘密性；又系爭資料如遭競爭同業取得，將可能導致聲請人之競爭優勢降低，具有經濟價值；且系爭資料均經聲請人按機密等級分類管理，並採取網路系統內文件之權限控管等合理之保密措施，他人無法輕易得知系爭資料內容，堪認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書狀及本案訴訟卷內相關事證而為釋明。
　㈢再者，相對人賴璟鋒為本案訴訟之被告，相對人葉繼學律師為其選任辯護人，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則為被告致新公司於本案訴訟中之選任辯護人，為兼顧本案訴訟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自有使相對人接觸系爭資料之必要。茲經本院核閱本案訴訟之卷證資料，並聽取兩造之意見後，認相對人賴璟鋒現並未持有系爭資料，業如前述，而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係於本案訴訟始受被告致新公司之委任，另相對人賴璟鋒雖於前案中即已委任相對人葉繼學律師為其選任辯護人，且系爭資料係存放於前案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中，如前所述，惟前案偵查及審理中均未曾揭示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之全部內容，聲請人亦係於本案訴訟中始行提出系爭資料之紙本內容，可見相對人均尚未自本案訴訟閱覽書狀或調查證據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系爭資料之內容，並無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不適用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情事，如經開示或供本案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系爭資料，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自有限制相對人開示或使用系爭資料之必要。綜上，聲請人就系爭資料聲請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至相對人雖以下開情詞置辯：
　⒈相對人雖主張：附表一編號1【28-78】及【28-79】所示檔案之名稱，並無聲請人公司英文縮寫，亦非以聲請人慣用之檔名建檔，顯非聲請人之營業秘密云云，然聲請人業已提出前開檔案之儲存路徑以為釋明（本案訴訟限閱卷二第37頁），尚難僅以前開檔案之名稱並非聲請人慣用之檔案命名方式，即認前開檔案並非聲請人所有，相對人空言否認，尚難遽採。
　⒉相對人雖又以：系爭資料內容所示之產品，有部分均已量產或公開販售，可輕易取得其產品規格書，並透過逆向工程得悉產品設計及組裝內容，已不具秘密性；另系爭資料顯然欠缺合理之保密措施，聲請人並未釋明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云云，然查：聲請人就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業已提出其公司之員工聘僱契約書（本案訴訟卷一第87頁至第89頁）、員工離職表格第4頁之智慧財產保密義務約定通知書（本案訴訟卷一第91頁至第94頁）、工作規則（本案訴訟卷一第95頁至第120頁）、文件與資料管制程序（本案訴訟卷一第121頁至第134頁）、文件資料軟體管理辦法（本案訴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及本案訴訟中相關卷證以為釋明，業如前述；又產品縱已公開販售，亦非必然可透過還原工程輕易得悉該產品之內部零件規格及技術細節，則相對人前開所指，亦難遽採，併此敘明。　　
　㈤聲請駁回部分：
　⒈聲請人雖另聲請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語，然查：
　⑴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1【28-10】、編號2【28-17】所示檔案名稱，與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為特定營業秘密內容，所提出之附表一編號10、17之檔案名稱有所不符，此有附表一在卷可佐（本案訴訟卷一第259頁至第291頁），即難認前開檔案為本案訴訟之營業秘密，而有對其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　
　⑵就附表二編號3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相對人賴璟鋒於前案扣押電腦內儲存之檔名畫面列印資料，依聲請意旨，其內容僅為檔案名稱，聲請意旨復未具體指明前開資料內容中何部分為其營業秘密，自難認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專利申請提案書影本節本（專利提案書節本共5頁），為相對人賴璟鋒向被告致新公司提出用作申請專利之用，且其後被告致新公司即以相對人賴璟鋒為發明人，申請系爭專利獲准等情，業據聲請人自承在卷（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12頁），前開資料既經用以申請專利獲准，則前開資料所載技術內容是否已公開，即非無疑，聲請意旨就此復未加以釋明，自難認前開資料仍具秘密性而仍屬聲請人之營業秘密。
　⒉綜上，聲請人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即難認有據，就此部分即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4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就准許部分不得抗告；就駁回部分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本秘密保持命令，自本命令送達相對人時起發生效力。
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其住所或居所有遷移時，應向法院陳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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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Y190108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64.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1、23至25、29頁）

		




		


		【28-5】　Y190521_APX9171 Internal discuss file.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7、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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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 】Y180401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315.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27頁）

		




		


		【28-16】　Y160525 APX9322a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3、5至10、12頁）

		




		


		【28-18】　Y161212New　Product Proposal V19_APX9323.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至11、13、15至43頁）

		




		


		【28-19】　Y180723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27頁）

		




		


		【28-20】　Y190311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31頁）

		




		


		【28-21】　Y190430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7至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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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SD-12.2】　APX7387_MY001C-NPV.xls （1頁）

		




		


		【28-SD-12.3】　APX7387-single power gate driver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6、9至10頁）

		




		


		【28-SD-12.4】　ROI-APX7387.xls （1頁）

		




		


		【28-SD-13.1】　APX825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3.2】　APX8250_AC215A-NPV.xls （1頁）

		




		


		【28-SD-13.3】　APX8250 UTDFN2x2 5v 500mA driver IC　proposal2013-DEC-4.ppt （簡報編號第5至10頁）

		




		


		【28-SD-14.1】　APX9151_TC172_TC204-NPV.xls （1頁）

		




		


		【28-SD-14.2】　APX0000-0000 -0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3 DEC.ppt （簡報編號第1至2、5、7至10頁）

		




		


		【28-SD-14.3】　mask combination.xls （1頁）

		




		


		【28-SD-15.1】　APX9153_54_53A_54A_54C_TC172A_TC210 -　NPV.xls （1頁）

		




		


		【28-SD-15.2】　APX9153 new product proposal for minifan　00000000 V02.ppt （簡報編號第2、4至18頁）

		




		


		【28-SD-15.3】　APX9153 feasibility study00000000.xls （1頁）

		




		


		【28-SD-15.4】　ROI_STD_V03 - APX9153.xls （1頁）

		




		


		【28-SD-16.1】　APX9156_UC131A – NPV.xls （1頁）

		




		


		【28-SD-16.2】　APX9156_59_59B_TC221A – NPV.xls （1頁）

		




		


		【28-SD-16.4】　New Product Proposal V20_APX0000 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2至3、6至10、12頁）

		




		


		【28-SD-16.5】　APX9156_A feasibility study_00000000.xls （1頁）

		




		


		【28-SD-16.6】　ROI_STD_V08 - APX9156_A_C 0000-00-00.xls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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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SD-21.3】　APX9166_7 - NPV & Schedule.xls （1頁）

		




		


		【28-SD-22.1】　APX9168_AC095I – NPV.xls （1頁）

		




		2

		自訴證24－「APX9782 Design　Specification 00000000」檔案節本影本（1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15頁



		3

		自訴代理人於114年2月14日提出之刑事自訴補充理由（三）狀

		本案訴訟限閱卷二第5頁至第66頁







附表二　　　　　　　　　　　　　　　　　　　　　 
		編號

		證物名稱

		卷證出處



		 1

		【28-10】 Y1709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75.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0至29、31至32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65頁至第70頁







		2

		【28-17】　Y160624 APX9323 presentation V01.ppt　（簡報編號第2至3、5至10、12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91頁至第92頁



		3

		自訴證26－被告賴璟鋒前案扣押電腦內儲存之檔名、專利申請提案書影本節本（專利提案書節本共5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21頁至第25頁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刑營秘聲字第1號

聲  請  人  

即  自訴人  茂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志信

代  理  人  王仁君律師

            李宛珍律師

            黃仁宜律師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賴璟鋒







兼

選任辯護人  葉繼學律師  

相  對  人  楊明勳律師                  

            柯志諄律師                      

            趙芸晨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賴璟鋒、葉繼學律師、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就如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不得為實施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案件訴訟以外之目的而使用，或對未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開示。

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即被告賴璟鋒因違反營業秘密法等案件，現由本院113年度刑營訴字第3號刑事案件（下稱本案訴訟）審理中。茲因如附表一、二所示卷證資料，係聲請人自行設計、研發、創造，其中包含用以製造晶片之產品規格與技術說明、為評估產品開發所製作之產品提案及投資報酬率評估以及產品實際銷售對象、不同客戶銷售價格、數量及庫存評估等攸關聲請人市場競爭力之機密資訊，此等資訊涉及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悉，且足使聲請人在IC晶片產品之製造與銷售保持競爭優勢，具有經濟價值；又聲請人就前開資料業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如下：聲請人公司之文件有依機密等級分類管理，規定不同之核准權限；公司網路系統內文件軟體資料設有密碼管制，僅有特定權限者方能接觸；聲請人業已與員工締結保密義務條款、離職前亦會要求員工簽署智慧財產保密義務通知書，是以前開資料屬於聲請人之營業秘密，如因本案訴訟而向相對人開示，有使聲請人之營業秘密遭洩漏之風險，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之規定，聲請對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賴璟鋒（下稱相對人賴璟鋒）及其選任辯護人葉繼學律師、相對人即本案訴訟被告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被告致新公司）之選任辯護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語。

二、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54條所定刑事案件，依同法第66條第1項準用同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明定當事人或第三人就其持有之營業秘密，經釋明符合下列情形者，如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等相對人在聲請前並未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密，法院得依該當事人或第三人之聲請，對相對人發秘密保持命令，禁止上開因訴訟獲悉而取得營業秘密之人，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當事人書狀之內容，記載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或已調查或應調查之證據，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營業秘密。為避免因前款之營業秘密經開示，或供該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有妨害該當事人或第三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致有限制其開示或使用之必要。考其立法目的，乃為防止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而致外洩之風險，鼓勵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以協助法院作出適正裁判，兼顧營業秘密之保護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又按前開規定，於他造、當事人、代理人、輔佐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在聲請前已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該營業秘密時，不適用之，同法第36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觀之其立法理由明載：「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如於秘密保持命令聲請前，已依其他途徑取得或持有營業秘密者，因與秘密保持命令制度在於鼓勵營業秘密持有人於訴訟中提出資料，而協助法院為適正裁判之本旨無涉，且於此情形，限制持有秘密之人為該營業秘密之利用，亦不合情理，爰於第二項明定排除之。」，可知該條文規範聲請前相對人已依書狀閱覽或證據調查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營業秘密時，不得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係考量該等情況下，相對人本已持有營業秘密，如限制其利用，實不合情理，始予以排除。又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旨在確保人民有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刑事被告應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卷證資訊獲知權，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據此，刑事案件審判中，原則上應使被告及其辯護人得以適當方式適時獲知其被訴案件之卷宗及證物全部內容（司法院釋字第762號理由書參照）。是刑事案件之被告縱曾取得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如該等營業秘密已遭扣案，而不再為被告所持有，於訴訟中告訴人應仍得對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告訴人營業秘密之保護，以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否則，若認於此情形下，告訴人即不得對被告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將僅能以禁止或限制閱覽訴訟資料之方式，避免告訴人之營業秘密外洩，然在被告對於扣案資料是否為告訴人之營業秘密等節有所爭執之情況下，禁止或限制被告閱覽該等訴訟資料，反有礙於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亦難以發現真實（本院111年度刑智抗字第1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賴璟鋒自民國98年起至109年2月14日任職於聲請人公司，其離職後至被告致新公司任職。聲請人於110年3月中旬執行例行性專利檢索時，發覺相對人賴璟鋒於離職後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與聲請人技術相關之I719930B號專利（下稱系爭專利），遂對相對人賴璟鋒之公務電腦進行鑑識，並提出侵害營業秘密之告訴，嗣經檢警於111年1月19日執行搜索，扣得相對人賴璟鋒所有之「PN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4）」及「SD卡（扣押物編號B-4）」，並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經分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案件（下稱前案）】，且前開「PNY隨身碟（扣押物編號C-4）」及「SD卡（扣押物編號B-4）」經鑑識結果分別存有附表一編號1、附表二編號3所示資料（即本案訴訟附表一所示資料）等情，業據相對人賴璟鋒自陳確實曾持有前開資料在卷（本案訴訟卷二第205頁），並有新竹地院112年度院保字第565號扣押物品清單（本案訴訟卷一第309頁至第314頁)、前案起訴書及刑事判決書（含新竹地院112年度智訴字第3號刑事判決、本院113年度刑智上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在卷可佐，並經本院核閱前案卷宗無訛，前開事實應堪認定。是雖可認相對人賴璟鋒於本件聲請前曾取得附表一編號1所示資料，然其於本案訴訟中否認有非法重製、使用前開資料之犯行，而其持有之前開資料，於檢警執行搜索後，亦已為偵查機關所扣押，則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賴璟鋒目前並未持有前開資料等語，尚非無據；依前揭說明，為避免相對人賴璟鋒因本案訴訟再行取得本件營業秘密，而為訴訟外目的之使用或對外開示，聲請人應仍得對相對人賴璟鋒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以兼顧聲請人營業秘密之保護，以及相對人賴璟鋒訴訟防禦權之保障，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業已釋明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

　　附表一所示卷證資料（下稱系爭資料）涉及聲請人内部關於產品之規格、技術、市場分析、銷售對象及價格、庫存評估等資訊，乃聲請人可用於生產、銷售與經營之重要資訊，聲請人並未將該等資訊對外公開，非一般公眾或同業所得知悉，具有秘密性；又系爭資料如遭競爭同業取得，將可能導致聲請人之競爭優勢降低，具有經濟價值；且系爭資料均經聲請人按機密等級分類管理，並採取網路系統內文件之權限控管等合理之保密措施，他人無法輕易得知系爭資料內容，堪認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書狀及本案訴訟卷內相關事證而為釋明。

　㈢再者，相對人賴璟鋒為本案訴訟之被告，相對人葉繼學律師為其選任辯護人，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則為被告致新公司於本案訴訟中之選任辯護人，為兼顧本案訴訟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自有使相對人接觸系爭資料之必要。茲經本院核閱本案訴訟之卷證資料，並聽取兩造之意見後，認相對人賴璟鋒現並未持有系爭資料，業如前述，而相對人楊明勳律師、柯志諄律師、趙芸晨律師係於本案訴訟始受被告致新公司之委任，另相對人賴璟鋒雖於前案中即已委任相對人葉繼學律師為其選任辯護人，且系爭資料係存放於前案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中，如前所述，惟前案偵查及審理中均未曾揭示扣案隨身碟及記憶卡之全部內容，聲請人亦係於本案訴訟中始行提出系爭資料之紙本內容，可見相對人均尚未自本案訴訟閱覽書狀或調查證據以外方法，取得或持有系爭資料之內容，並無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6條第2項規定不適用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情事，如經開示或供本案訴訟進行以外之目的使用系爭資料，恐有妨害聲請人基於該營業秘密之事業活動之虞，自有限制相對人開示或使用系爭資料之必要。綜上，聲請人就系爭資料聲請對相對人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經核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㈣至相對人雖以下開情詞置辯：

　⒈相對人雖主張：附表一編號1【28-78】及【28-79】所示檔案之名稱，並無聲請人公司英文縮寫，亦非以聲請人慣用之檔名建檔，顯非聲請人之營業秘密云云，然聲請人業已提出前開檔案之儲存路徑以為釋明（本案訴訟限閱卷二第37頁），尚難僅以前開檔案之名稱並非聲請人慣用之檔案命名方式，即認前開檔案並非聲請人所有，相對人空言否認，尚難遽採。

　⒉相對人雖又以：系爭資料內容所示之產品，有部分均已量產或公開販售，可輕易取得其產品規格書，並透過逆向工程得悉產品設計及組裝內容，已不具秘密性；另系爭資料顯然欠缺合理之保密措施，聲請人並未釋明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云云，然查：聲請人就系爭資料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業已提出其公司之員工聘僱契約書（本案訴訟卷一第87頁至第89頁）、員工離職表格第4頁之智慧財產保密義務約定通知書（本案訴訟卷一第91頁至第94頁）、工作規則（本案訴訟卷一第95頁至第120頁）、文件與資料管制程序（本案訴訟卷一第121頁至第134頁）、文件資料軟體管理辦法（本案訴訟卷一第135頁至第138頁）及本案訴訟中相關卷證以為釋明，業如前述；又產品縱已公開販售，亦非必然可透過還原工程輕易得悉該產品之內部零件規格及技術細節，則相對人前開所指，亦難遽採，併此敘明。　　

　㈤聲請駁回部分：

　⒈聲請人雖另聲請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核發秘密保持命令等語，然查：

　⑴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1【28-10】、編號2【28-17】所示檔案名稱，與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為特定營業秘密內容，所提出之附表一編號10、17之檔案名稱有所不符，此有附表一在卷可佐（本案訴訟卷一第259頁至第291頁），即難認前開檔案為本案訴訟之營業秘密，而有對其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之必要。　

　⑵就附表二編號3所示部分：

　　附表二編號3所示之相對人賴璟鋒於前案扣押電腦內儲存之檔名畫面列印資料，依聲請意旨，其內容僅為檔案名稱，聲請意旨復未具體指明前開資料內容中何部分為其營業秘密，自難認合於營業秘密之要件；至附表二編號3所示專利申請提案書影本節本（專利提案書節本共5頁），為相對人賴璟鋒向被告致新公司提出用作申請專利之用，且其後被告致新公司即以相對人賴璟鋒為發明人，申請系爭專利獲准等情，業據聲請人自承在卷（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12頁），前開資料既經用以申請專利獲准，則前開資料所載技術內容是否已公開，即非無疑，聲請意旨就此復未加以釋明，自難認前開資料仍具秘密性而仍屬聲請人之營業秘密。

　⒉綜上，聲請人就附表二所示卷證資料聲請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即難認有據，就此部分即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66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4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智慧財產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慧雯

　　　　　　　　　　　　　　　　　法　官　馮浩庭

　　　　　　　　　　　　　　　　　法　官　李郁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就准許部分不得抗告；就駁回部分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本秘密保持命令，自本命令送達相對人時起發生效力。

受秘密保持命令之人，其住所或居所有遷移時，應向法院陳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5 　　日

　　　　　　　　　　　　　　　　　書記官　張玫玲

附表一

編號 證物名稱 卷證出處 1                                                                                                                            自訴證28－本案訴訟附表一所示產品開發提案、產品企劃書；產品投資報酬率評估(ROI)；客戶需求、銷售分析、銷售預測及營運計畫；產品規格及技術資料等資料(已印出紙本彌封提出)。自訴證28內含資料及個別檔案應保密具體內容如下：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49頁至第64頁、第71頁至第90頁、第93頁至第485頁  【28-2】 Y190108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64.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1、23至25、29頁）   【28-5】　Y190521_APX9171 Internal discuss file.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7、20頁）   【28-6】　Y171005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74.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0至29、31至32頁）   【28-11】　0000-00-00 APX9204 New Product Proposal.ppt　（簡報編號第2至3、5至11、16至19頁）   【28-12】 0000-00-00　APX9288 one phase pre-driver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5至12、16至17、20至24頁）   【28-13】　Y191107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232_V03.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3、16頁）   【28-14 】Y180401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315.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27頁）   【28-16】　Y160525 APX9322a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3、5至10、12頁）   【28-18】　Y161212New　Product Proposal V19_APX9323.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至11、13、15至43頁）   【28-19】　Y180723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27頁）   【28-20】　Y190311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31頁）   【28-21】　Y190430 APX9327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7至30頁）   【28-22】　APX9360 5V 3phase driver KO presentation　00000000.ppt　（簡報編號第2、4至12頁）   【28-23】　Y180407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710.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18至20頁）   【28-24】　0000-00-00 APX9770 SOP8F 12v hall-in-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3至19頁）   【28-25】　0000-00-00 APX9770 12v hall-in-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5至10、18、20、22至23、25、32至33頁）   【28-26】　0000-00-00 APX9770 12v hall-in-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5至10、18、20、22至23、25、32至33、36至47頁）   【28-27】　0000-00-00 APX9781A pre-driver KO data.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5至43頁）   【28-29】　0000-00-0 APX9781A pre-driver KO data.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5至47頁）   【28-31】　0000-00-00 APX9792(APX9782+4xMOS) PS4 12v　IPM proposal.ppt　（簡報編號第3至9、12、14至30頁）   【28-32】　Product Proposal V32_APW8502.ppt　（簡報編號第2至3、8至13頁）   【28-33】　Y191121_ROI V14_APX4949.xls（1頁）   【28-34】　Y191125_ROI　V18_APX4949.xls（1頁）   【28-35】　ROI V18_APX9164.xls（1頁）   【28-36】　ROI V18_APX9171.xls（1頁）   【28-39】　Y191125_ROI　V18_APX9174.xls（1頁）   【28-40】　ROI –　APX9200.xls（1頁）   【28-41】　Y191031　ROI V10_APX9232.xls（1頁）   【28-43】　ROI V09_APX0000 0000-00-00.xls（1頁）   【28-44】　ROI V14_APX9315.xls（1頁）   【28-45】　ROI_APX9320.xls（1頁）   【28-46】　ROI_STD_V05 – APX9322-2A-3.xls（1頁）   【28-47】　ROI_STD_V05　– APX9322A.xls（1頁）   【28-49】　ROI_STD_V06　– APX9323.xls（1頁）   【28-50】　ROI_STD_V07　– APX9323.xls（1頁）   【28-51】　Y151026_ROI_STD_V01-APX9360.xls（1頁）   【28-52】　ROI　V14_APX9710.xls（1頁）   【28-53】　Y180912_ROI　V16_APX9710.xls（1頁）   【28-54】　ROI_STD_V06-APX0000-00000000　Lex.xls（1頁）   【28-56】　ROI – APX9781A.xls（1頁）   【28-57】　2017_May_0601.xls（1頁）   【28-58】　2017_June_0703.xls （1頁）   【28-59】　2017_Aug_0901.xls （1頁）   【28-60】　2018_June revenues_0702.xls （1頁）   【28-61】　　2018 Nov. Revenues_12.03.xls（1頁）   【28-62】　2018 Dec. Revenues_0102.2019.xls（1頁）   【28-63】　2019 Feb. billing_03.04.xls （1頁）   【28-64】　2019 March Revenues_04.01.xls （1頁）   【28-65】　2019 June Revenues_07.01.xls（1頁）   【28-66】　2019 Aug Revenues_09.02.xls（1頁）   【28-67】　2019 Nov.　Revenues_12.02.xls（1頁）   【28-68】　2019 Dec.　revenues_01.02.2010.xls（1頁）   【28-69】　2020 Jan Revenues_02.03.xls（1頁）   【28-70】　2020 BP raw data-C000-00000000.xls（4頁）   【28-72】　Y151022ADDA Taipei visit report.xls（1頁）   【28-73】 Y160318Delts visiting report_Lex.xls（1頁）   【28-74】　Y171105 AVC Visiting Report.xls（1頁）   【28-75】　APX9782 Design Specification00000000.xls（全部共10頁）   【28-76】　APX9164E@G_TC303ATK3_GTK_Au_V01.1_ TECZ0000000000.pdf（1至3頁）   【28-78】　Allegro Sine-Wave Start-Up implem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16頁）   【28-79】　Allegro Sine-Wave Start-Up　implementation_new.ppt　（簡報編號第2至14頁）   【28-80】　APX9781Aa1(for foxconn only).pdf　（第9至23頁）   【28-82】　APX9781A_GUI_User_00000000-0Guide_V1.3.pdf　（第2至31頁）   【28-SD-1】　APX9222R@G_TC295A_GTK_Cu_V01_ ECZ0000000000.pdf　（第1至3頁）   【28-SD-2】　Y171112_APX9222_-NPV.xls（1頁）   【28-SD-3】　APX9283-_NPV.xls（1頁）   【28-SD-4】　Y171120_APX9283-_NPV.xls（1頁）   【28-SD-5】　Y171125_APX9283-_NPV.xls　（1頁）   【28-SD-6】　APX9781 firmware參數設定說明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2至5、7至8頁）   【28-SD-7】　APX9781 Firmware參數設定說明update 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2至5、7至8頁）   【28-SD-9.1】　APX731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9.2】　APX7310_AC212-NPV.xls （1頁）   【28-SD-9.3】　APX7310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3至5、7至19頁）   【28-SD-9.4】　APX7310 產品開發企畫書.doc（第1至3頁）   【28-SD-10.1】　APX732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0.2】　APX7320_A_UC135_UC162A-NPV.xls （1頁）   【28-SD-10.3】　APX7320 24v 2A single-chip Electric Fan　Proposal.ppt（簡報編號第3至7、9至18頁）    【28-SD-10.4】　APX7320 產品開發企畫書.doc （第1至3頁）   【28-SD-10.5】　APX7320 process selection information.ppt（簡報編號第12頁）   【28-SD-11.1】　APX7362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1.2】　APX7362-NPV.xls （1頁）   【28-SD-11.3】　APX0000 000v SOI IPM presentation　0000-00-00.ppt （簡報編號第4、12、15至20頁）   【28-SD-11.4】　APX7362_3_5 IPM presentation 0000-00-00.ppt　（簡報編號第2至4、11頁）   【28-SD-12.1】　APX7387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2.2】　APX7387_MY001C-NPV.xls （1頁）   【28-SD-12.3】　APX7387-single power gate driver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6、9至10頁）   【28-SD-12.4】　ROI-APX7387.xls （1頁）   【28-SD-13.1】　APX8250 Feasibility study.xls （1頁）   【28-SD-13.2】　APX8250_AC215A-NPV.xls （1頁）   【28-SD-13.3】　APX8250 UTDFN2x2 5v 500mA driver IC　proposal2013-DEC-4.ppt （簡報編號第5至10頁）   【28-SD-14.1】　APX9151_TC172_TC204-NPV.xls （1頁）   【28-SD-14.2】　APX0000-0000 -0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3 DEC.ppt （簡報編號第1至2、5、7至10頁）   【28-SD-14.3】　mask combination.xls （1頁）   【28-SD-15.1】　APX9153_54_53A_54A_54C_TC172A_TC210 -　NPV.xls （1頁）   【28-SD-15.2】　APX9153 new product proposal for minifan　00000000 V02.ppt （簡報編號第2、4至18頁）   【28-SD-15.3】　APX9153 feasibility study00000000.xls （1頁）   【28-SD-15.4】　ROI_STD_V03 - APX9153.xls （1頁）   【28-SD-16.1】　APX9156_UC131A – NPV.xls （1頁）   【28-SD-16.2】　APX9156_59_59B_TC221A – NPV.xls （1頁）   【28-SD-16.4】　New Product Proposal V20_APX0000 0000-00-00.ppt（簡報編號第2至3、6至10、12頁）   【28-SD-16.5】　APX9156_A feasibility study_00000000.xls （1頁）   【28-SD-16.6】　ROI_STD_V08 - APX9156_A_C 0000-00-00.xls （1頁）   【28-SD-16.7】　ROI_STD_V09 - APX9156_59_59B 0000-00-00.xls（1頁）   【28-SD-17.1】　APX9158 feasibility result.xls （1頁）   【28-SD-17.2】　APX9158_UC121A_UC156D – NPV.xls （1頁）    【28-SD-17.3】　APX9158 -5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3 FEB.ppt（簡報編號第1至2、5至10頁）   【28-SD-18.1】　APX0000-0000　0000-0V　 Hall in one with sinewave control　 KO 2015 FEB 11　JAN.ppt（簡報編號第1至2、5至10、13、15、17至20頁）   【28-SD-18.2】　New Product Proposal APX9158D-0000　0000 APR 29.ppt（簡報編號第2、4至10頁）   【28-SD-18.3】　APX9158D feasibility result.xls（1頁）   【28-SD-18.4】　APX9158D_D051X_UC158 – NPV.xls（1頁）   【28-SD-18.5】　ROI - APX9158D.xls （1頁）   【28-SD-19.1】　APX9159 產品開發.doc （第1至3頁）   【28-SD-19.2】　APX9159 5V hall in one presentation.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頁）   【28-SD-19.3】　APX9159_AC064G NPV.xls（1頁）   【28-SD-20.1】　APX9164 feasibility study_KM00000000.xls （1頁）   【28-SD-20.2】　APX9164_ A TC302 - NPV_.xls （1頁）   【28-SD-20.3】　Y190214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64.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1至26、28至29頁）   【28-SD-21.1】　APX0000-00-00-00 產品開發.doc （第1至4頁）   【28-SD-21.2】　12V Hall Effect　1 coil FAN driver preliminary data　presentation 2010 JUL 6.ppt （簡報編號第9至10頁）   【28-SD-21.3】　APX9166_7 - NPV & Schedule.xls （1頁）   【28-SD-22.1】　APX9168_AC095I – NPV.xls （1頁）  2 自訴證24－「APX9782 Design　Specification 00000000」檔案節本影本（1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15頁 3 自訴代理人於114年2月14日提出之刑事自訴補充理由（三）狀 本案訴訟限閱卷二第5頁至第66頁 

附表二　　　　　　　　　　　　　　　　　　　　　 

編號 證物名稱 卷證出處  1 【28-10】 Y1709_Product Proposal V32_APX9175.ppt　（簡報編號第2至4、6、8至12、20至29、31至32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65頁至第70頁 

2 【28-17】　Y160624 APX9323 presentation V01.ppt　（簡報編號第2至3、5至10、12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91頁至第92頁 3 自訴證26－被告賴璟鋒前案扣押電腦內儲存之檔名、專利申請提案書影本節本（專利提案書節本共5頁） 本案訴訟限閱卷一第21頁至第25頁 

 

　　　　　　　　　　　　　　　　　　　　　 　　　　　　　　　　　　　　　　　　　　　  　　　　　　　　　　　　　　　　　　　　　



